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井山大理石矿开采工程项目

（北采区西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11月23日，华润润丰新材料（贺州）有限公司根据《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井山大理石矿开采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贺州续宝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在贺州市黄田镇清面村新建广西贺州水井山矿区饰面用大理石矿开采工程项目（北采区西侧）。项目矿权范围由 29 个拐点坐标圈定（位于划定矿区范围内），矿区面积为 1.2004km2，开采深度为：+440m～+230m，设计开采服务年限 30 年。项目实际建设规模为：大理石荒料 10万 m3/a、粉体用块矿 30万 m3/a。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年12月，项目建设单位委托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对项目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了《广西贺州水井山矿区饰面用大理石矿开采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6年1月，原贺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贺环审〔2016〕11号），同意项目建设。
项目于2021年3月开工建设，2021年5月7 日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为 914511000865488855001W，2023年11月投产使用。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10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0%。

（四）验收范围

广西贺州水井山矿区饰面用大理石矿开采工程项目（北采区西侧）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生产规模、投资金额、生产设备等与环评时一致。参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3）废水监测结论

1、生产废水防治措施 

在采场的+280m 标高平台设置一级水泵站进行生产废水抽排。生产废水采用泵输送至地面沉淀池处理。生产废水采用三级沉淀池进行处理，三级沉淀池总容积为 500m3。生产废水经沉淀处理后，部分作为生产用水，用于湿式凿岩、湿式切割、洒水增湿等；其余排入浩洞河。
2、大气降雨导排 

为排导开采边坡的雨水，分别在采场四周设截水沟、排水沟。大气降水经排水沟汇集至沉淀池，沉淀处理后排入浩洞河。 

此外，修建矿山公路排水沟，防止雨水损坏简易运矿公路路面。

3、生产废水 

项目生产用水全部蒸发耗损，无生产废水排放。 

（1）切割废水 

切割废水分区收集处理；在 I 采场低洼处分别设 1 号 切割废水沉淀池，均设计为三级沉淀；各沉淀池的总容积不小于 500m3。切割废水经沉淀后循环回用，不外排。 

（2）车辆清洗废水 

洗车平台配套排水沟、隔油沉淀池。车辆清洗水经排水沟汇集至隔油池（容积不小于 6m3）、沉淀池（容积不小于 10m3）处理，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二）废气

运营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挖掘及铲装粉尘、道路扬尘及机动车尾气。 

1、项目为露天开采，剥采过程采用湿式凿岩、湿式切割，粉尘产生量很少，对环境影响不大。 

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采用先进和成熟的工艺及设备，使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排放标准，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2、临时废石场扬尘防治措施 

加强临时废石场洒水降尘控制措施，对其将来不再使用区域及时进行植被恢复，减少其直接裸露面积。 

项目采取撒播狗牙根和百喜草草籽对堆土表面进行临时绿化，以防止强降雨冲刷造成表土流失，挡土墙外设临时排水沟，定期对堆场洒水增湿。 

3、运输扬尘防治措施 

项目设置一个洗车平台，配套排水沟和沉淀池，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企业加强对车辆的装载管理，严禁超载、超速和洒漏。尽量采用尾箱密闭性能好和拦挡设施较好的车辆，运输车辆不得装载过量，加盖篷布，避免运输过程沿途洒落，污染环境。 

运输公路为水泥路，减少运输过程产生的扬尘。项目配置喷雾洒水车 1 辆，干燥大风天气适当增加洒水次数，减少运输道路扬尘。

运输路段安装自动喷淋设施以减轻扬尘；在易产生扬尘的采场路段增加洒水次数，加强道路两侧绿化，有利于降尘。

（三）噪声

项目采矿噪声主要是凿岩机、锯切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运行噪声，大部分为固定、连续噪声源。其他噪声主要是爆破、运输道路噪声，为线性、间断噪声源。 

1、爆破噪声防治措施 

（1）采用微差爆破。 

（2）合理安排爆破时间，避开休息时段（12:00~14:30 和 22:00~次日 6:00）。 

2、采矿噪声防治措施 

（1）采购性能好、噪声低的机械设备，并做好机械维护和定时保养，确保在最佳运行状态，以最大限度降低噪声。 

（2）高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基座，配置消声器。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远离办公区、生活区，远离矿区边界设置。 

（3）集堆、铲装时不要把石料举起太高，轻装轻放，尽量减少在产状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3、运输噪声防治措施 

（1）运输车辆应平稳低速行驶。禁止使用超过噪声限值的运输车辆，汽车运输机械备应安装消声器和禁用高音喇叭。 

（2）加强对运输管理，严禁超载运输，途经村镇路段时减速慢行，禁止鸣高音喇叭。 

（3）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尽可能避免 22:00~6:00、12:00~14:30 的休息时段运输，可将运输噪声对沿途村镇居民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四）固废

项目剥离的表土暂存在临时废石场，每天交由贺州市合宝富源陶瓷原料有限公司运走综合利用；表土与废石进行分区堆存；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清面村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处理。

（五）其他

项目对区域动植物多样性、植被连续性、动植物之间的协调性的影响均较小，

矿山开采不会影响矿山区域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对矿区内动植物资源、植被类型等造成的破坏均为可接受的。

开展生态综合整治，采取土壤超标治理措施。严格落实项目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的措施，及时开展复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结论

项目1#浩洞河流经项目场址上游500m、2#浩洞河流经项目场址下游500m监测点位的监测因子pH、化学需氧量、氨氮、铁、锰、铜、锌、六价铬、铅、镉、汞、砷的浓度值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标准要求。

（二）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结论

环境敏感点1#合宝、2#水井、3#上塘的TSP、PM10浓度值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三）无组织排放调查结论

各监控点总悬浮颗粒物的浓度值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四）噪声影响调查结论

矿区边界噪声监测点昼噪声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广西贺州水井山矿区饰面用大理石矿开采工程项目能够执行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政策，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措施等已按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建成或落实，建立健全了岗位操作规程及相应的规章制度，具备项目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的条件，正常情况下其污染防治能力能适应主体工程的需要；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定的要求落实了相应的生态保护措施，项目自试生产以来没有对周边居民生产和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配套了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环保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具备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七、后续要求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

1、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监测计划要求，定期对本项目的生产排污以及周边环境情况进行监测，以对项目排污及周边环境情况进行有效监控。

2、进一步完善初期雨水沉淀池和排水沟的建设，避免初期雨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并做到及时清淤。

3、开采工作面外侧在雨水期或汛期来临时须及时安排管理人员加强管理，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并作出处理。
4、服务期满后，应及时对开采区、排土场进行生态植被的恢复。

5、完善环保制度和运行台帐。

6、出入厂区的运输车辆必须出入清洗，密封遮盖，防止带泥上路。

7、加强开采区和矿区运输道路洒水降尘工作，防止粉尘污染环境。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见附件。

                   华润润丰新材料（贺州）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3日  　
